
1.检查单：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

2.检查模块：冶金企业、有色金属企业，以及有金属冶炼活

动的机械铸造企业

3.检查项：冶金企业的操作室等场所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

运的影响范围内的行为

4.对应职权编号：无

5.检查内容：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交接班室、

更衣室（含澡堂）等 6 类人员聚集场所，以及钢铁水罐冷（热）

修工位设置在铁水、钢水、液渣吊运跨的地坪区域内的

6.检查标准：

6.1 炼钢厂、铁合金厂的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

交接班室、更衣室（含澡堂），设置在熔融金属吊运行走区

域的正下方地坪区域。

6.2 炼钢厂、铁合金厂的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

交接班室、更衣室（含澡堂），设置在熔融金属吊运跨距离

吊运工艺极限边界 50 米以内的地坪区域。

6.3 炼钢厂位于车间架空层平台的转炉操作室，其面向铁水

吊运侧未采用实体墙完全封闭。

6.4 炼钢厂架空层平台的 AOD 炉、VD 炉、VOD 炉的操作室，

其面向铁水、钢水吊运侧未采用实体墙完全封闭的外墙，在

铁水罐、钢水罐吊运跨靠近熔融金属吊运侧的立柱边线以

内。



6.5 炼钢厂连铸流程采用钢水罐水平连浇车或者钢包回转台

单跨布置的连铸平台操作室，其面向钢水、液渣吊运侧未采

用实体墙完全封闭的外墙，在连铸平台靠近熔融金属吊运侧

的立柱边线以内。

6.6 炼钢厂钢水罐冷（热）修工位、铁水罐冷修工位设置在

铁水、钢水、液渣吊运行走区域的正下方地坪区域内，或者

设置在吊运跨纵向最两端时，未满足安全防护要求。


